
 

陕西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 

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细则 
 

按照省教育厅《陕西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

改进实施方案》，为确保我省诊改工作高质量开展、取得实效，

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和《教育

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》

（教职成厅〔2015〕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

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（试行）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职成司函〔2015〕168 号），细化《陕西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

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》，按照“需求导向、自我保证，多

元诊断、重在改进”的工作方针，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、

服务“一带一路”“中国制造 2025”国家战略，以提高利益相关方对

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，

树立现代质量文化，强化办学特色、内涵建设，切实履行规范教

学管理、保证教育质量的主体责任，建立常态化、可持续的诊断

与改进工作机制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

 

（ 一 ）建 立 健 全内 部 质 量 保 证 体系 ，夯 实 全 国 优质 高 职 院 校

建 设 基 础 。 

按照陕西省高职院校“一流学院、一流专业”建设的预设目标，

以构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为重要抓手，积极推进制度建设，引导

高职院校在学校、专业、课程、教师、学生等不同层面建立起完

整且相对独立的质量目标与标准、管理制度与规范和诊断改进与

自我保证机制，强化学校各层级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系，形

成全要素、网络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。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

校要制定诊改规划和实施方案，逐年推进，三年内完成省级复核

工作。到 2020 年，全省高等职业院校基本完成一轮自主诊断与

改进工作，诊改开展情况作为全国优质高职院校和我省“一流学

院、一流专业”遴选的重要依据。 

（ 二 ） 全 面 推 进自 主 诊 改 ， 促 进高 职 院 校 创 新 发展 。 

结合教育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、现代学

徒制试点、集团化办学、资源库建设等重点工作要求，建立分层

分类、全面多维、突出特色的高职院校自主诊改实施方案。建立

基于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、学校自主诊改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

复核的工作机制，促进学校根据办学定位、人才培养目标，聚焦

专业设置与条件、教师队伍与建设、课程体系与改革、课堂教学

与实践、学校管理与制度、校企合作与创新、质量监控与成效等

人才培养工作要素，开展自主诊改，在建立教学工作诊改制度基

础上，实现教学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，推动高职

创新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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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推 进 数 据平 台 建 设 ， 提 升教 学 管 理 信 息 化水 平 。 

发挥数据平台在诊改工作中的基础作用，促进高职院校进一

步加强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。到 2018

年，全省试点高等职业院校建立起诊改监控数据管理系统，健全

预警和统计分析功能，在决策、管理、运行、监控和质量年报等

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，全省高职院校管理信息化水平得到显著提

高，为各级部门决策提供重要依据。 

（ 四 ） 强 化 工 作责 任 ， 树 立 现 代质 量 文 化 理 念 。 

自 2016 年开始，通过宣传动员、试点研究和培训交流，逐

步建立并不断完善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制度，

促进教师、管理人员及教辅人员全员更新理念，树立立足本位、

全方位创新发展的责任意识，树立服务需求、与时俱进的现代质

量文化理念，积极构建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自主发展创新机制，

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（ 一 ） 统 筹 规 划和 分 类 指 导 相 结合 。 

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必须建立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，建立和

完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，并自主开展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

进工作。省教育厅统筹高职院校分批实施诊改工作，原则上国家

试点院校先行先试，确保针对性、实效性，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

础上全面开展。 

（ 二 ） 坚 持 标 准与 彰 显 特 色 相 结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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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职院校在保证院校办学主体责任，落实国家指导方案和

我省实施方案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办学实际、办学特色，可适当

调整诊改内容和形式，聚焦教学核心要素，彰显特色。 

（ 三 ） 质 量 监 测与 数 据 分 析 相 结合 。 

充分发挥数据平台监测作用，利用数据分析人才培养工作状

况，强化人才培养过程质量监测，抽样实地考察，引导学校真实

反映人才培养工作状态和教育教学质量，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

要依据。 

（ 四 ） 自 主 诊 改与 抽 样 复 核 相 结合 。 

诊断与改进工作以学校自主诊改为主，省教育厅按照一定比

例进行抽样复核，检验学校自主诊改工作的有效程度。到 2020

年，全省高等职业院校基本完成一轮自主诊断与改进工作，在学

校自主诊改基础上，省教育厅每 3 年抽样复核的学校数不少于总

数的 1/3。 

四、工作规划 

（ 一 ） 工 作 内 容。 

1. 加 强 学 习 ， 全力 推 进 。 

学习诊改文件，邀请专家进行解读，积极开展研究与讨论。

举办“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专

家培训会”“陕西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

工作交流研讨会”，进一步研读教育部文件精神，提高学校对自

主建立质量保证体系、树立现代质量文化观念的认识。 

2. 制 定 方 案 ， 细化 实 施 。 
 — 4 — 



 

各高职院校要根据教育部、省级文件精神，结合专家解读，

充分理解诊改工作的内涵、目标及具体任务，立足学校发展实际，

细化工作内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诊改工作实施方案。 

3. 把 握 重 点 ， 构建 体 系 。 

准确把握诊改工作目的意义和工作重点，在学校、专业、课

程、教师、学生不同层面建立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

制，强化学校各层级管理系统间的质量依存关系，形成全要素网

络化全覆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。 

4. 依 托 平 台 ， 实时 监 控 。 

依托校本诊改工作监控平台，结合实际需求，从信息化管理、

信息化资源、信息化数据三个方面进行人人参与、时时共享的诊

改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，实施常态监控，关注主要指标和关

键要素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进行调控、改进，确保教育教学质

量稳步提升。 

5. 螺 旋 循 环 ， 自主 诊 改 。 

各高职院校要以“目标、标准、设计、组织、实施（监测、预

警、改进、设计）、诊断、创新、改进”质量改进螺旋为基础，结

合办学特色，厘清诊改要素内涵，明确工作任务与质量改进螺旋

各要素关系，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，构建各层面诊改螺旋框架，

推动自主诊改顺利实施。 

6. 总 结 提 升 ， 接受 复 核 。 

各高职院校完成自主诊改工作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省诊改工

作专家委员会提交《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（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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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）》（附表 1），省教育厅将根据诊改开展情况确定抽样复

核院校名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省级复核按照《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》

（附表 2）进行。复核结论反映院校自主诊断结果、改进措施与

专家复核结果的符合程度，分为“有效”“异常”“待改进”3 种。“待

改进”和“异常”的学校改进期为 1 年，期满后须重新提出复核申

请，再次复核结论为“有效”的，同一周期内可不再接受复核。复

核结论为“异常”和连续 2 次“待改进”的学校，省教育厅将对其采

取削减招生计划、暂停备案新专业、限制项目申报等措施。 

（ 二 ） 工 作 要 求。 

1. 顶 层 设 计 ， 确保 工 作 稳 步 推 进。 

各高职院校在认真学习、系统分析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制

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改工作建设规划和实施

方案。3 所国家试点院校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向

省级诊改专委会提交修改后的诊改工作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，另

外 9 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9 月 1 日（星

期五）前提交，其他高职院校 2017 年 11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前

提交。 

2. 高 度 重 视 ， 全面 提 升 质 量 。 

各院校要高度重视，强化责任，按照中省统一部署，扎扎实

实、稳步有序做好诊改各项工作。各院校要不断加强对中省诊改

文件的学习研究，紧紧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主线，聚焦诊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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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内涵，创新性地开展工作，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内部质量保证

体系，全面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。 

3. 试 点 先 行 ， 协同 推 进 。 

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、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、陕西

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 所诊改试点院校，要按照“重点突破、过程

监控、绩效评价、优化提升”的路径开展工作，创新工作模式方

法，将诊改过程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及时与省内其他院校分享，

确保全省高职院校诊改工作协同推进、共同提高。 

（ 三 ） 基 本 程 序 

1. 自 主 诊 改 。 

各高职院校要根据省诊改工作方案，以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

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数据为主要依据，对内部质量保

证体系运行情况及效果定期进行自主诊改，自主诊改情况要写入

本校质量年度报告。学校自主诊改可安排校内人员实施，也可自

主聘请校外专家。 

2. 抽 样 复 核 。 

复核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学校自主诊改工作的有效程

度。被列入复核的学校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学校的《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》。 

（2）近 2 年学校的《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》。 

（3）近 2 年学校的《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》。 

（4）近 2 年学校、校内职能部门、院（系）的年度自我诊

改报告。 
 



 

（5）学校事业发展规划、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及其

他子规划。 

（6）学校所在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。 

具体报送要求由省教育厅确定，报送材料应于复核工作开始

前 15 日在校园网上公示。（复核工作安排见附表 3，具体时间另

行发文通知）。 

（ 四 ） 结 论 与 使用 。 

复核结论反映院校自主诊断结果、改进措施与专家复核结果

的符合程度。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中，

诊断要素共 15 项。复核结论分为“有效”“异常”“待改进”三种，标

准如下： 

有效——15 项诊断要素中，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

≥12 项；改进措施针对性强、切实可行、成效明显。 

异常——15 项诊断要素中，自主诊断结果与复核结果相符

＜10 项；改进措施针对性不强、力度不够。 

待改进——上述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。 

如执行方案对诊断要素有调整，可根据实际诊断要素数量，

按上述比例原则，确定相应标准。 

“待改进”和“异常”的学校改进期为 1 年，改进期满后须重新

提出复核申请，再次复核结论为“有效”的，同一周期内可不再接

受复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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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聘请专家和复核专家必须洁身自律。被确定为专家组

成员后，不得擅自接受邀请参加复核学校的诊改辅导、讲座等活

动。如有违反和妨碍复核结论公正性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取消专



 

附表 1 

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 

（ 参考 格式 ） 
 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自我诊改工作概述（500 字以内） 

二、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表 

     

1 ᵣ ᵣ  

1.1 Ḡ     

1.2     

1.3└     

1.4Ḥ     

2 Ғҙ Ḡ  

2.1Ғҙ ⅞    

2.2Ғҙ     

2.3 Ḡ     

3 Ḡ  
3.1 ᴝ ⅞    

3.2 ᵬ    

4 ῃ Ḡ

 
4.1 ֲᵣ     

4.2     

5 ᵣ  

5.1     

5.2 Ԋ     

5.3 Ḡ     

5.4ᵣ     
 

校（院）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 
̔1̈ ῤ ȁ‰ Ȃ 

2̈ ѿ “ ” ̆Һ ̆ ̆ № Ȃ

ᵣҌ 500 Ȃ ҍ № ѿ Ȃ 
3̈ ѿ “ ” ₮ ȁ Ȃ ᵣҌ 200 Ȃ 
4̈ ѿ “ ” ӊ ̆Ҍ ᵀ

Ȃ ̆ ⱴ Ȃ ᵣҌ 200 Ȃ 
5̈ Ⱶ Ώ ̆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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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

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
     

1 ᵣ
ᵣ  

1.1 Ḡ

 

ҍ ᵝ 

ᵝ ֲ̕ Ῑ ȁ

ᴪ ̆ ῃ ̕ Ḡ ҍ

ȁֲ Ῑ ѿ ȁ ̕ Ȃ 
1.3/7 

ѿ ‰ Ȃ * 

Ḡ ⅞ Ḡ ᵣ ⅞ ȁ ғΐ ᵬ ̕

Ȃ 
1.3/7 

 ̆ ̕ Ḡ ῃ ҍ ̕

̕ └ ̆ Ȃ 
2.2/8 

1.2
 

Ḡ ҍ№

 
ȁ Ḡ ȁ ᵝ ̆№ ҍ

Ȃ 
8 

Ḡ ᴝ 
Ḡ ᴝ Ḡ ᵣ ⅞ ֲ̕

ᵝ ̕ Ḡ ȁֲ ‰ҍ └ ̕

└ Ҥ ̕ Ȃ 
8.2/8.6 

1.3 └
 

Ḡ └  ȁ ȁҒҙȁ ȁ ȁ Ḡ └ ΐ

ȁ ҍ ᵬ Ȃ 
8.1 

ҍ  
Ḡ └ ’ҍ ΐᵣⱵ ̕ Ḡ └ Ҍ

̕ ̆ ȁ

‰ ̕ ̂ ȁ̃Ғҙ Ȃ 
8.7 

1.4 Ḥ
 

Ḥ ҍ  
ֲ Ῑ ᵬ ҍ ֲ̕

Ḡ ̆ ⌠ᵝ̆ ̕ Ḥ ҍ

ᵬ└ ̆ ȁ‰ ȁ Ȃ 
3.4/8.1 

Ḥ  ̆

№ ̆ Ḥ № ҍ └Ȃ 
3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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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Ғҙ
Ḡ  

2.1 Ғҙ
⅞ 

⅞└ ҍ  Ғҙ ⅞ ̆ ̕ ⅞ ’ ᵥ̆Ғ

ҙ Ҍ ᴨ Ȃ 
1.3/7.1-7.6/9.2 

ҍ ‰ 
Ғҙ ‰̕Ғҙֲ Ῑ ȁ ȁᾢ

Ҍ ᴨ Ȃ 
7.1/7.3/7.4 

ѿ Ғҙ ‰ Ғҙ  * 

ᴆḠ  Ғҙ Ғ̕ҙ ᴆ̂ ȁ ȁ ᴆ̃

Ḡ Ȃ 
3.4/4/5.1/5.2 
6/7.4/7.5 

2.2 Ғҙ
 

└ ҍ  ῤ Ғҙ └̕ Ḇ ῤҒҙ

֟ҙ ꜚ Ȃ 
3.4/8.1/8.7/9.1/9.2 

 

ᵥֲ̆ Ῑ Ҍ ̕ ᴑ ȁҒҙ Ⱶ

ᴪ ⱬ Ҍ ̕ ̂ / ̃Ғҙ̂ ̃ ȁ

ⱬ Ҍ Ȃ 
4/5/6/7/9 

Һ ҍ Ғҙ Ȃ * 
̂ ᵀ̃

 
ⱴ Ғҙ ̂ ᵀȁ ̃̕ ̂ ᵀ̃

⌠ ̆ ⌠ Ḇ ᵬ Ȃ 
4/5/6/7/9 

2.3
Ḡ  

⅞ ⅞ ̕ ΐ ҍ ᵬ Ȃ 7.2/7.5 
ҍ ‰ ⅞ ̕ ‰ ΐ ȁᾢ ȁ ҍ Ȃ 7.2/7.3 
└ ҍ

 
ῤ ̆

Ḡ └̕ ֟ ᵬ Ȃ 
3.4/7.2/8.1/8.2 
8.5/8.6/8.7 

3 
Ḡ  

3.1
ᴝ ⅞ 

⅞└  ȁ ȁҒҙ ᴝ ⅞ ȁѿ ̕

⅞ Ȃ 
6.1/6.2/6.3/6.4 

Ḡ  ҹ ⅞ ᶫ ȁ ȁ

ȁ Ḡ Ȃ 
5.2/7.1/7.2/8.1/ 

3.2
ᵬ 

└  └ ҒῚ ȁҒҙ ֲҍ ‰̕

ᴝ ̆ Ḡ └Ȃ 
6.1/6.2/6.3/6.4/7.2 

 
⌠ ̕ Һꜚ ⌠ ̕ ᴝ

ȁ ȁ ȁ ȁ ᴪ Ⱶ ⱬ ⌠ ̕

⌠ Ȃ 
6.1/6.2/6.3/6.4/8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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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ῃ

Ḡ

 

4.1 ֲᵣ

 

ֲ ⅞ 
└ ‰̕ └ ̆ Ῑ

ᵝ ‰ ̕ ̆ № Ῑҍ№ ̕ ῃ

ῃ ῃ ᵝ ֲ̆ⱴ ⇔ ȁ⇔ ȁ⇔ҙ Ȃ 
5.2/8.3/8.4 

└  ֲ ᵬ Ȃ 8.1 

ҍ  
ף └ֲ Ῑ̕ ֲ ᵬ └̕

ֲ ̕ Һ ӟ ⱬȁҺꜚ ӟ ȁ ҙ ⱬ ⇔ ⇔

ҙ ⱬ ⌠ Ȃ 
2.2/3/7.2/9.2 

4.2
 

ῃҍ Ḡ  
Ⱶ Ⱶ ̆ ῃҍ Ḡ

└̕ ῃ Ҍ ̕ Ҍ ᴨ ̕

ȁ ̕ Ԋ Ҍ ᵞȂ 
 

ᵣ Ⱶ

ҍ ꜛ 

ȁ ȁ Ḡ

└ ’̕ ẫ ꜚᵣ ҍ └ ’̕

ҹ ᵣ ᶫ ȁֲ ȁ ȁ Ḡ Ȃ



 

     

5.3 Ḡ

 

⅞ᵣ

 
⅞ ȁᵣ ̆ ≠̆ ᵥ̕Ḥ

ֲ Ῑ Ҭῃ Ȃ 
 

‰ᵣ

 
Ғҙȁ ȁ ȁ ‰ ȁᾢ ȁ ᵣ ̕

ҬҌ ᴨ ̕ ᴪ ᵥȂ 
 

└

 
ῤ Ḡ ᵣ ̕ └ ῀

ֲ̆ Ῑ ⌠ Ȃ 
 

5.4 ᵣ
 

Ḡ ᵣ

 Ḡ ᵣ ̆ ̆ ҍ ᵬ Ȃ  

̔1̈ 5ҩ ̆15ҩ ̆37ҩ Ȃ 
2̈“ ” ↓ ̆ ᵬ ̆Ҍ ‰Ȃ 
3̈ “*” ҹ ꜛ 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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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

陕西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

进 

复核批次安排 
    

1 ѿ  
3  

̂2018 7 ╠̃ 

ҙ ҙ   
2 ֜ ҙ   
3 ҙ   
4 

ԋ  
9  

̂2018 12
╠̃ 

‼ ҙ   
5 ҙ   
6 ҙ ҙ   
7 ҙ   
8 ҙ   
9 ҙ   
10 ҙ   
11 ҙ   
12 ҙ   
13 

҈  
25  

̂2019 12
╠̃ 

ҙ   
14 ҙ   
15 ҙ   
16 ҙ   
17 ҙ   
18 ҙ   
19 ҙ   
20 ҙ   
21 Ғ   
22 ⱬ Ғ   
23 ҙ   
24 ҙ   
25 ҙ   
26 ҙ   
27 ҙ   
28 ҙ   
29 ҙ   
30 ҙ   
31 ҙ   
32 Ҭ ҙ   
33 ҙ   
34 ҙ   
35 ҙ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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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 Ḥ ҙ   
37 қ ֒ ҙ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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